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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农联〔2019〕5号

关于印发《双牌县2019年重点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县各有关单位、各乡镇（局）产业扶贫工作办公室：
《双牌县2019年重点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方案》，已经双牌县产业扶贫领导小组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双牌县2019年藤茶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方案
      2.双牌县2019年特色水果种植扶贫项目实施方案


双牌县农业农村局            双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9年11月8日
附件1:
双牌县2019年藤茶产业扶贫项目
实 施 方 案

2019年，按照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加强2018年省重点产业扶贫项目管理的意见》（湘农联〔2018〕101号）、《关于进一步完善2019年省重点产业扶贫项目管理的意见》（湘农联〔2019〕51号）精神，2019年下达到我县的项目资金为200万元，安排了100万元用于藤茶产业扶贫项目实施。为提升贫困人口产业覆盖率和组织化程度，精准帮扶和辐射带动广大贫困人口发展产业，实现精准脱贫预期目标，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年度工作目标
2019年，我县通过藤茶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在上梧江瑶族乡潘家漯村、五里牌盘大岭村、茶林镇探花村等3个村发展藤茶产业，项目采取直接帮扶模式扶持贫困人口400人，保质保量完成藤茶种植800亩。着力构建规范化生产基地、标准化生产技术、市场化运作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确保精准帮扶潘家漯村等3村400人以上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增收脱贫，辐射带动周边2000人以上农户共同发展。
二、工作重点
（一）项目选择
双牌立足本地实际，在具有藤茶良好的生长环境、省级龙头加工企业、市场前景看好、成本低见利快等优势和特点下，选择藤茶产业扶贫项目，容易被贫困户接受并取得成功。
（二）项目实施地点
本项目选择在上梧江瑶族乡潘家漯村、五里牌盘大岭村、茶林镇探花村等3个村发展藤茶产业。
（三）建设模式与利益联结机制
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订单式建设模式，村级合作联社与双牌金蕊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产品回收订单合同，村级合作联社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以直接帮扶方式带动3个村400人以上贫困人口建设藤茶种植800亩，项目扶贫主体帮扶年限不少于5年。在该产业项目中，用于项目的财政资金为100万元，支持潘家漯等3个村的藤茶种植，其中村级合作联社与产品回收企业享受的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财政资金的20%（即不超过20万）。剩余80万按照2000 /人的补助标准测算到贫困人口(每名贫困人口可补助2亩，补助标准为1000元/亩。个人发展规模低于2亩的，可由贫困人口委托大户帮助发展，双方签订利益分配协议，由县农业农村局、扶贫办作为第三方监管的办法，确保贫困户的收益)，藤茶采摘之后由产品回收企业确定保底价，市场价高于保底价时以市场价进行收购。
（四）项目支持金额、帮扶对象和预期效益
对潘家漯村等3个村建设藤茶面积800亩，采取直接帮扶方式的贫困人口400人以上，项目支持金额100万元（新型经营主体20万，贫困户合计80万），每亩投入3000元，总投资240万元。按照2000元/人的标准测算到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发展藤茶享受2亩/人的补助，补助额1000元/亩），藤茶当年种下，次年即有收益（按芽尖、藤梢计算，亩产分别达150公斤、600公斤以上，市场价分别为16元/公斤、5元/公斤以上，肥料及管理成本按255元/亩计算），每年预期收益480万元，贫困人口增收6000-12000元/年/人。
三、主要工作措施及要求
按照湘农联﹝2018﹞101号、湘农联〔2019〕51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具体提出以下几项措施和要求。
（一）贫困户权益保障
1.扶贫主体与贫困户签订合同
县农业农村局与加工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加工企业与村合作社签订购销合同，村合作社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明确各方的责、权、利。
2.成立监事会组织
由各村推选2-3名贫困户代表组建2019年藤茶产业扶贫项目监事会，负责监督项目扶贫资金的规范运作，确保资金合理合规专款专用。督促在种植过程中认真抓好肥水管理、中耕除草、病虫害防治、适期采收、粗加工和订单收购、及时付款等各个环节。负责矛盾纠纷的调处，帮助贫困户维权。
（二）强化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该项目涉及面广，为了做好产业扶贫工作，在双牌县产业扶贫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农业、发改、国土、林业、交通、水利、扶贫、财政、金融机构及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履其责。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扶贫办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验收及其他日常工作。
2.加强政策宣传。结合全县开展的贫困人口帮扶工作，通过广播、电视、印发资料、入户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发展双牌特色藤茶产业的优势和扶持政策，正确引导扶贫对象发展特色藤茶生产。
3.加强服务指导。县农业农村局和相关成员单位立足自身职能，全面搞好服务。项目实施主体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督促种植户按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生产。
（三）项目管理与验收
1.加强项目监管。落实公告公示制度，从扶贫重点产业项目安排、扶贫资金分配、资金使用结果及绩效评价一律进行公告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同时，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项目资金常态化监管，加强事前事中监督，以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好风险。若检查时发现一般性问题要及时反馈给项目实施主体，限期整改；对问题较突出的要对扶贫主体进行约谈，并予通报和严肃整改；对问题严重，有故意套取财政扶贫资金的，将依据法规移交司法部门严肃处理，并依程序收回相应资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自然和疫病灾害、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等原因造成无法履行契约责任的，经评估认定后，酌情处理。
2.严格开展项目验收。为确保项目实施达到预期效果，在项目按进度实施完成后，由县农业农村局、扶贫办、财政局组成验收组，对项目的建设情况、资金投入、利益联结、实施进度、管理成效等开展验收工作，若项目实施存在问题的，限期整改到位后再行验收。

附件：2

双牌县2019年特色水果种植扶贫项目
实 施 方 案

2019年，按照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加强2018年省重点产业扶贫项目管理的意见》（湘农联〔2018〕101号）、《关于进一步完善2019年省重点产业扶贫项目管理的意见》（湘农联〔2019〕51号）精神，2019年下达到我县的项目资金为200万元，安排了100万元用于特色水果种植扶贫项目实施。为提升贫困人口产业覆盖率和组织化程度，精准帮扶和辐射带动广大贫困人口发展产业，实现精准脱贫预期目标，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年度工作目标
2019年，我县通过实施特色水果种植扶贫项目在五里牌镇五里牌村、青山里村等2个村连片种植特色水果400亩，通过委托帮扶模式扶持带动周边贫困人口375人发展产业。着力构建规范化生产基地、标准化生产技术、市场化运作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确保精准帮扶的375名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增收脱贫，辐射带动周边500人以上农户共同发展。
二、工作重点
1、项目选择及扶贫主体情况
双牌县生态环境优良，独特的小气候非常适宜生产高品质水果。经县产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由永州赢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做为该项目的扶贫主体。该公司具有较高水平的种植技术、丰富的水果种植经验和稳健的经营能力。永州赢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23万元，法人代表何守保。公司于2013年专注于水果种植，现建有杨梅基地1000亩，年收益500万元以上。2018年，公司在五里牌镇青山里村、五里牌村流转土地400亩，在五里牌镇新建特色水果产业园，利用毗邻永州市、零陵区的区位优势，发展特色水果种植和休闲采摘前景乐观。
2、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情况
永州赢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选择在五里牌镇五里牌村和青山里村建设400亩特色水果种植基地。项目总投资894.48万元，见表1、2、3。
表1—特色柑橘种植及幼树培管投资概算表
	单项名称
	实施面积
（亩）
	单价
（元/亩）
	总价
（元）
	备注

	[bookmark: OLE_LINK1]地租
	350
	400×3
	420000
	3年地租

	撩壕
	350
	230
	80500
	167米/亩

	精有机肥
	350
	450
	157500
	7.5元/株

	粗有机肥
	350
	1400
	490000
	25元/株

	石灰
	350
	150
	52500
	1600元/吨

	磷肥
	350
	18
	6300
	32元/百斤

	苗木
	350
	960
	336000
	12元/株

	苗木运费
	
	
	12000
	

	壕回填
	350
	230
	80500
	1.3元/米

	施精有机肥
	350
	200
	70000
	2.5工日/亩

	种植
	350
	100
	35000
	1工日亩

	其它临工
	350
	150
	52500
	1.5工日/亩

	培管费
	2019年
	350
	1800
	630000
	

	
	2020年
	350
	2200
	770000
	

	
	2021年
	350
	2500
	875000
	

	合计
	
	
	4067800
	


表2--火龙果种植及幼苗培管投资表
	单项名称
	实施面积
（亩）
	单价
（元/亩）
	总价
（元）
	备注

	地租
	50
	400×3
	60000
	3年租金

	深耕
	50
	160
	8000
	两次

	有机肥
	50
	1500
	75000
	每亩1吨

	磷肥
	50
	160
	8000
	每亩500斤，32元/百斤

	种苗
	50
	12000
	600000
	10元/株

	种苗运费
	
	
	3000
	

	种植
	50
	500
	25000
	

	水泥柱
	50
	2000
	100000
	10元/根

	钢丝绳
	50
	900
	45000
	2元/米

	大棚
	50
	7000
	350000
	

	大棚膜
	50
	1600
	80000
	

	钢筋
	50
	200
	10000
	

	其它临工
	50
	500
	25000
	5工日/亩

	培管费
	2019年
	50
	2000
	100000
	

	
	2020年
	50
	2500
	125000
	

	
	2021年
	50
	2500
	125000
	

	合计
	
	
	1739000
	


表3—基地基础设施及附属设施投资概算表
	项目
	单价（元）
	数量
	投资
（元/亩）
	投资额（元）

	电力
（小计）
	
	
	
	135500

	变压器
	100000
	1台
	
	100000

	电线杆
	1000
	10根
	
	100000

	电线
	17
	1500米
	
	25500

	道路工程（小计）
	
	2500
	
	825000

	主干道
	450000
	1.5公里
	
	675000

	机耕道
	150000
	1公里
	
	150000

	水利设施（小计）
	
	
	
	1160000

	水池
	100000
	2个
	
	200000

	水井
	35000
	2口
	
	70000

	排洪沟
	90000
	1公里
	
	90000

	水肥一体化
	2000
	400
	
	800000

	功能区建设（小计）
	
	
	
	846000

	生活区建筑
	600
	260㎡
	
	156000

	生产资料存放区
	500
	60㎡
	
	30000

	办公区建筑
	600
	100㎡
	
	60000

	果品贮藏库
	1200
	500㎡
	
	600000

	设备购置
（小计）
	
	
	
	171500

	旋耕机
	2200
	2
	
	4400

	斗车
	500
	10
	
	5000

	割草机
	1200
	3
	
	3600

	框式打药机
	2760
	2
	
	5500

	电动喷雾器
	100
	10
	
	1000

	频振杀虫灯
	2600
	10
	
	26000

	悬挂黄板
	1.5
	10000
	
	15000

	监控设备
	10
	1
	
	100000

	其它工器具
	1100
	1
	
	11000

	合计
	
	
	
	3138000


3、建设模式与利益联结机制
项目采取“公司+基地+贫困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委托帮扶方式为375名贫困人口建设特色水果基地400亩以上。在该产业项目中，财政资金为100万元，扶贫主体享受的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财政资金的25%，即不超过25万元。其余75万元按照2000元/人的标准测算到贫困人口，扶贫主体前5年对入股的贫困户采取“保本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模式，保障贫困户的本金安全，年分红比例不低于股金的8%；5年期过后，贫困人口与新型经营主体可按项目实际经营状况重新制定帮扶协议，约定收益比例。
4、项目支持金额、帮扶对象和预期效益
本项目省财政支持金额为100万元，永州赢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特色水果基地，对五里牌镇五里牌村、青山里村375名贫困人口采取委托帮扶。项目建设特色水果园400亩，总投资894.48万元，贫困人口委托帮扶资金75万元，贫困户入股资金占总投资比例为8.38%。至2024年特色水果进入盛产期（350特色柑橘按亩产2500公斤，市场价6元/公斤，成本3000元/亩计算，50亩大棚红肉火龙果亩产2000公斤，市场价10元/公斤，成本5000元/亩计算），年预期收益180万元，贫困户年增收402.2元/人。
三、主要工作措施及要求
按照湘农联﹝2018﹞101号、湘农联〔2019〕51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具体提出以下几项措施和要求。
1、贫困户权益保障
（1）扶贫主体与贫困户签订合同
县农业农村局与永州赢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帮扶协议书，永州赢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贫困户签订到户委托帮扶协议书，明确各方的责、权、利。
（2）成立监事会组织
由五里牌镇青山里村、五里牌村推选5-10名贫困户代表组建特色水果种植扶贫项目监事会，负责监督项目扶贫资金的规范运作，确保资金合理合规专款专用。督促在种植过程中认真抓好肥水管理、中耕除草、病虫害防治、采摘销售等工作。同时，负责矛盾纠纷的调处，帮助贫困户维权。
2、强化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该项目涉及面广，为了做好产业扶贫工作，在双牌县产业扶贫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农业、发改、国土、林业、交通、水利、扶贫、财政、金融机构及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履其责。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扶贫办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验收及其他日常工作。
（2）加强政策宣传。结合全县开展的贫困人口帮扶工作，通过广播、电视、印发资料、入户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扶贫政策，带动更多扶贫对象发展产业。
（3）加强服务指导。县农业农村局和相关成员单位立足自身职能，全面搞好服务。项目实施主体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督促种植户按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生产。
3、项目管理与验收
（1）加强项目监管。落实公告公示制度，从扶贫重点产业项目安排、扶贫资金分配、资金使用结果及绩效评价一律进行公告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同时，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项目资金常态化监管，加强事前事中监督，以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好风险。若检查时发现一般性问题要及时反馈给项目实施主体，限期整改；对问题较突出的要对扶贫主体进行约谈，并予通报和严肃整改；对问题严重，有故意套取财政扶贫资金的，将依据法规移交司法部门严肃处理，并依程序收回相应资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自然和疫病灾害、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等原因造成无法履行契约责任的，经评估认定后，酌情处理。
（2）严格开展项目验收。为确保项目实施达到预期效果，在项目按进度实施完成后，由县农业农村局、扶贫办、财政局组成验收组，对项目的建设情况、资金投入、利益联结、实施进度、管理成效等开展验收工作，若项目实施存在问题的，限期整改到位后再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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